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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含一期民宿及乡村振兴学堂、二

期民宿）

行业

类别

社会事业类

项目

主管部门（或主要投资方） 甘肃黄河三峡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编号：[2022]014”、

2022年 6月 22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方案计划建设时间：2022年 6月至 2023年 12月

实际建设时间：2023年 5月至 2024年 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甘肃坤兴荣世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承诺制项目，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四川诚实首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昱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主体代监（甘肃中科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

制单位
甘肃诚信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

2023年 3月 1日施行）、《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

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

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知》（办水保〔2020〕160号）和《甘肃

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实施意见>的通知》（甘水水保发〔2017〕381号）的规定，甘

肃黄河三峡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5年 6月 25日在永靖县主持召

开了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含一期民宿及乡村振兴学

堂、二期民宿）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甘肃坤兴荣世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四川诚实首位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及甘肃昱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体工程监理单位甘肃

中科盛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编制单位甘肃

诚信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等共 10人，会议成立了

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查看了项目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单位、建设单位关于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含一期

民宿及乡村振兴学堂、二期民宿）水土保持工作的汇报，经质询、讨论，

形成了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含一期民宿及乡村振兴

学堂、二期民宿）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地理位置：项目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三塬镇东风村。

自然简况：项目区位于永靖县三塬镇东风村，地貌类型属河谷Ⅰ级

阶地。永靖县气象类型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极端最高气温 36.8℃，

极端最低气温-25℃，年平均气温 8.9℃；年降水量 312mm，年平均蒸发

量 1700mm；年日照时数 2535h；无霜期 165d；全年主导风向 NW，次

主导风向 S，年平均风速 2.3m/s，冻土深度 92cm。项目区土壤为中壤，

以步土为主，为麻土亚类，属山地、川谷麻土类，项目园占地为果园，

项目开工前已由村民完成果树的移栽，果树移栽时表土已被带走或破

坏，项目开工前该区域为裸土地，无可剥离表土。植被类型为半干旱草

原，植被主要为木草、冰草、沙棘、杨树、柳树、紫花苜蓿、无芒雀麦

等，植被覆盖率约 15%。

“两区”划分：根据《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水利部 水保[2013]188号），永靖县

属于甘青宁黄土丘陵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甘肃省人民政

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甘政发

〔2016〕59号），本项目涉及的三塬镇属于黄河干流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西北黄土高原区。

土壤侵蚀模数：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结合地形图、当地现有资料和现场调查，项目区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1800t/（km2·a），属轻度侵蚀。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1000t/（km2·a）。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GB/T50434—2018），水土保持方案总体防治目标执行西北黄土高原

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经调整后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

度 93%、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

林草植被恢复率 95%、林草覆盖率 22%。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新建 1#民宿 1700.87m2，2#乡村振兴学

堂 288m2，3#游客服务中心 1400m2，4#乡村美宿 2400m2，道路、游步

道、停车场、移动厕所、景观大门及配套市政基础设施和园林绿化工程。

项目占地：方案设计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90hm2，占地类型为裸土

地，其中永久占地 1.85hm2，临时占地 0.05hm2；主体建筑区 0.35hm2，

附属设施区 1.45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hm2，进场道路区 0.05hm2。

项目土石方量：方案设计本项目土方挖填总量 3.51万 m3，其中挖

方 1.56万 m3，填方 1.95万 m3；外购土石方 0.39万 m3；无弃方。

项目建设工期：方案计划建设工期 18个月，即 2022年 6月～2023

年 12月。

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7492.58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495.54万

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资金、国债资金及地方配套等多渠道筹集解决。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总投资 212.22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投资 188.68万元，

方案新增投资 23.5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40.12万元，植物措施 151.20

万元，临时措施 4.90万元，独立费用 12.15万元，基本预备费 1.18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2.66万元。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为 1.90hm²。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2022年 6月，建设单位委托甘肃坤兴荣世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完成了《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含一期民宿及乡村

振兴学堂、二期民宿）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2022年 6月 22日，建

设单位提交《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以“编

号：[2022]014”文件对本项目进行备案。

对项目建设总体要求如下：

1、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

2、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北黄土高原区建设类一级

标准。

3、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90hm²。

4、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3%、土壤流

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2%、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林草植被恢复

率 95%、林草覆盖率 22%。

5、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结论。

6、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和各分区布设的水土保持措施。

7、原则上同意本项目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

8、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12.22万元，其中水土保持补

偿费 2.66万元。



（三）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不涉及变更情形，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⑴占地面积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项目实际占地面积 1.93hm²、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93hm²，实际较方案设计增加 1.58%，变化原因

为实际建设过程中施工生产生活区扰动面积增加 0.03hm²。项目已对施

工生产生活区扰动区域进行场地硬化及景观绿化，该区现状场地硬化面

积 0.03hm²，景观绿化面积 0.05hm²，景观绿化区域按主体设计功能进行

恢复，水土保持功能较好。

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分析，项目未达到《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第十六条第（二）

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变更条件。

⑵土石方平衡变化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项目实际土石方挖填总量 3.44万 m3，

方案设计土石方挖填总量 3.51万 m3，实际较方案设计减少 1.99%。变

化原因为附属设施区实际管道敷设过程中管沟开挖土方减少及进场道

路区路面未进行砾石铺筑。

从项目土石方平衡情况分析，项目未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第十六条第（二）项“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变更条

件。



⑶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

①表土剥离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项目区无表土可剥离，表土剥离情况

不存在变化。

②植物措施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项目实际绿化面积为 1.26hm²，方案

设计总绿化面积 1.26hm²，实际较方案设计绿化面积未发生变化。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

发布）第十六条第（四）（五）项“表土剥离量或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因工程扰动范围减少，相应表土剥离和植物措施量减少的，

不需要补充或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从表土剥离量和植物措施情

况分析，项目未达到变更条件。

综上所述，本项目未达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规定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条件。因此，本项

目不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四）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建设单位及施工单位在实际施工中根据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措施

来指导施工，未进行水土保持单项初步设计。

（五）项目完成情况

建设单位甘肃黄河三峡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甘肃诚信环境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接受任务后，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单位进行了细致的现场查勘，查阅了施工记录，在此基础上，



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理的通

知》（办水保〔2020〕160号）要求完成了《永靖县黄河三湾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含一期民宿及乡村振兴学堂、二期民宿）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1、建设工期

方案计划建设工期为 2022年 6月～2023年 12月，共计 18个月；

根据调查，实际建设工期为 2023年 5月至 2024年 2月，共计 10个月。

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步完工。

2、占地面积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附表 1）

方案设计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90hm2，占地类型为裸土地，其中永

久占地 1.85hm2，临时占地 0.05hm2；主体建筑区 0.35hm2，附属设施区

1.45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05hm2，进场道路区 0.05hm2。

根据调查，项目区实际占地面积 1.93hm2，占地类型为裸土地，其

中永久占地 1.85hm2，临时占地 0.08hm2；主体建筑区 0.35hm2，附属设

施区 1.45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0.08hm2，进场道路区 0.05hm2。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占地面积一致，为 1.93hm2，较方

案设计增加 0.03hm2。

占地面积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为建设过程中施工生

产生活区施工扰动面积增大，目前建设单位已对该区施工扰动区域进行

场地硬化及景观绿化，场地硬化面积 0.03hm2，景观绿化按主体设计功

能恢复 0.05hm2，水土保持功能较好。



3、土石方完成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本项目土方挖填总量 3.51万 m3，其中挖方 1.56

万 m3，填方 1.95万 m3；外购土石方 0.39万 m3；无弃方。

经调查，项目建设过程中实际土方挖填总量 3.44万 m3，其中挖方

1.53万 m3，填方 1.91万 m3；外购土石方 0.38万 m3；无弃方。（详见

附表 2）

经对比，实际土方挖填总量较方案设计减少 0.07万 m3，变化原因

为实际基坑放坡及管道敷设管沟开挖土方减少。

4、各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详见附表 3）

1）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主体建筑区：①临时措施：洒水 140m3，苫盖 1000m2，临时排水沟

600m，沉沙池 2座。

附属设施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1.21hm2，绿化覆土 1.21hm2，

雨水管道 1200m，雨水口及雨箅子各 40 个。②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1.21hm2。③临时措施：洒水 600m3，苫盖 3500m2，临时排水沟 800m，

沉沙池 4座。

施工生产生活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5hm2，绿化覆土

0.05hm2。②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0.05hm2。③临时措施：洒水 20m3，苫

盖 200m2，临时排水沟 100m。

进场道路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5hm2，砾石铺压 0.05hm2。

②临时措施：洒水 20m3，临时排水沟 20m。



2）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

主体建筑区：①临时措施：洒水 90m3，苫盖 1200m2，临时排水沟

600m，沉沙池 2座。

附属设施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1.21hm2，绿化覆土 1.21hm2，

雨水管道 1200m，雨水口及雨箅子各 40个、盖板排水沟 60m。②植物

措施：景观绿化 1.21hm2。③临时措施：洒水 280m3，苫盖 5000m2，临

时排水沟 500m，沉沙池 2座。

施工生产生活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8hm2，绿化覆土

0.05hm2。②植物措施：景观绿化 0.05hm2。③临时措施：洒水 12m3，苫

盖 100m2，临时排水沟 50m。

进场道路区：①工程措施：土地整治 0.05hm2。②临时措施：洒水

12m3。

3）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变化情况

经对比，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与方案设计基本一致，

工程量发生一定变化，变化情况如下：

主体建筑区：根据施工资料，实际洒水量为 90m3，较方案设计减

少 50m3，变化原因为施工时段缩短，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减少了洒水次

数；实际苫盖 1200m2，较方案设计增加 200m2，变化原因为建设过程中

对主体建筑周边堆放建筑材料增加苫盖措施。

附属设施区：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实际增加盖板排水沟

60m；实际洒水量为 280m3，较方案设计减少 320m3，变化原因为施工

时段缩短，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减少了洒水次数；实际苫盖 5000m2，较



方案设计增加 1500m2，变化原因为该区部分场地绿化前呈裸露态，为

减少水土流失，增加了防尘网苫盖；实际临时排水沟 500m、沉沙池 2

座，排水沟较方案设计减少 300m、沉沙池较方案设计减少 2 座，变化

原因为结合地形布设临时排水沟及沉沙池，相应减少了工程量。

施工生产生活区：根据施工资料，实际土地整治面积为 0.08hm2，

较方案设计增加 0.03m2，变化原因为建设过程中该区扰动面积增加，施

工结束后对扰动区域进行土地整治面积相应增加；实际洒水量为 12m3，

较方案设计减少 8m3，变化原因为施工时段缩短，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减

少了洒水次数；实际苫盖 100m2，较方案设计减少 100m2，变化原因为

根据实际堆料情况，减少苫盖面积；实际临时排水沟 50m，较方案设计

减少 50m，变化原因为结合地形布设临时排水沟，相应减少了工程量。

进场道路区：根据现场调查结合施工资料，实际未布设砾石铺压，

较方案减少 0.05hm2，变化原因为为与周边景致保持一致，对该区进行

了场地硬化，水土保持功能未发生变化；实际洒水量为 12m3，较方案

设计减少 8m3，变化原因为施工时段缩短，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减少了洒

水次数；实际未布设临时排水沟，较方案设计减少 50m，变化原因为该

区临近施工生产生活区，建设过程中依托其临时排水设施，减少相应的

工程量。

5、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1）方案设计情况

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总投资 212.22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投资 188.68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23.54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40.12 万元，植物措



施 151.20万元，临时措施 4.90万元，独立费用 12.15万元，基本预备费

1.18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66万元。

2）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210.5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39.73万元，植物措施 151.20万元，临时防护工程 5.28万元，独立费用

11.69万元，基本预备费 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66万元。

3）投资变化情况

经对比，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210.56万元，较方案设计减少

1.66万元（详见附表 4）。变化情况及原因为：

工程措施投资较方案设计减少 0.43万元。变化原因为附属设施区增

设盖板排水沟，相应投资费用增加；施工生产生活区土地整治面积增加，

相应投资费用增加；进场道路区减少路面砾石铺压，相应投资费用减少。

施工临时工程投资较方案设计增加 0.38万元。变化原因为建设过程

中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苫盖、减少洒水、排水等措施，导致总体投资费用

增加。

独立费用投资较方案设计减少 0.46万元。变化原因为建设工期缩短

导致建设管理费减少，实际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减少。

基本预备费实际未投入使用，减少 1.18万元。

6、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本方

案落实后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前，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9.99%，土壤流失

控制比达 2.54，渣土防护率达 97.50%，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林草植被



恢复率达 99.21%，林草覆盖率达 65.28%。各项指标均达到防治目标，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详见附表 6）

（六）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等文

件，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且实行承诺制或者备案制

管理的项目，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不开展水土保持监

测工作。结合本项目建设规模，本项目没有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七）水土保持监理情况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

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

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其中，

征占地面积在 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

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在 200

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由具有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本项目水土保

持监理由主体工程代为监理。

（八）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土保持质量保证

体系。同时，把好原材料关，合理调整施工工艺和工序，加强巡视检查、

质量监控；控制中间产品，对施工的各项工序、隐蔽工程工作程序进行



控制，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有效的保证了工程质量。

本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目前运行情况良好，无损坏现象，

能够有效地防治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因此，认定本项目 10

项单位工程、20个分部工程和 48个单元工程质量为合格。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使用材料质量合格，项目各建设区域布设的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整体上基本达到了控制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的要求，符合

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工程质量总

体合格，基本具备竣工验收的条件。

（九）公众满意度调查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向项目建设区周围群众进行民意调

查，目的在于了解该项目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及民众的

反响。调查结果表明，项目区周围群众多数认为本项目对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有积极意义、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工程建设中

林草植被建设也比较好。

（十）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5年 6月 25日，我公司编制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经核

定，建设单位已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

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各类扰动区域基本得到了治理，施工过程中的

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管理维护责任主

体明确，水土保持投资落实到位，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安全可靠、质量合

格，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符合开发建设

类项目的防治标准，具备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条件，已达到经批准的



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要求。

（十一）验收结论

本项目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完成了永靖县水土保持管理局批复的防治任务；建成的

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项目建设中的水土流失；运行期

间管理维护责任得到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十二）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要求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1、及时对现有绿化区域进行养护，对生长情况较差区域及时进行

补植；

2、加强对现有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保障其功能正常发挥；

3、加强项目区运行期间的巡查工作，若发生新的水土流失现象，

建设单位须及时处理。

（十三）附表、附件

1、附表

1）方案设计和实际占地面积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表；

2）方案设计措施和实际完成措施工程量对比分析表；

3）方案设计土石方情况和实际完成图施工情况对比分析表；

4）方案设计水土保持投资和实际完成投资对比分析表；

5）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和实际完成指标对比分析表；



6）工程质量调查评定表。

2、附件

1）《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编号：[2022]-014）；

2）水土保持补偿费发票；

3）地理位置图；

4）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图；

5）验收前后影像图；

6）公示页面照片。





四、项目竣工后现场照片

照片 1 项目整体建设现状 照片 2 项目整体建设现状

照片 3 项目整体建设现状 照片 4 项目整体建设现状



照片 5 主体建筑区建设现状 照片 6 主体建筑区建设现状

照片 7 主体建筑区建设现状 照片 8 主体建筑区建设现状



照片 9 附属设施区建设现状 照片 10 附属设施区排水沟建设现状

照片 11 附属设施区排水沟建设现状 照片 12 附属设施区排水沟建设现状



照片 13 附属设施区排水沟建设现状 照片 14 附属设施区排水沟建设现状

照片 15 附属设施区雨水排水系统建设现状 照片 16 附属设施区雨水排水系统建设现状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二、验收意见
	四、项目竣工后现场照片

